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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006 证券简称：东风股份 公告编号：2025一035

东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一) 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6月5日(二) 股东会召开的地点：湖北省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创业路 58号东风汽

车股份有限公司105会议室(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
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681
1,222,996,993

61.1498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长张小帆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记

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
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做
出的决议合法、有效。(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5人，公司董事詹姆斯?库克先生、张俊先生、李
军智先生以及独立董事张作华先生，由于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股东会；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3、公司董事会秘书周方平先生出席了会议。总经理段仁民先生，财务负
责人、总法律顾问郑直先生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1、议案名称：关于更换公司部分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215,449,279
比例（%）

99.3828

反对

票数

5,614,314
比例（%）

0.4590

弃权

票数

1,933,400
比例（%）

0.1582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议案名称

关于更换公司部分董事
的议案

同意

票数

13,303,899

比例（%）

63.8027

反对

票数

5,614,314

比例（%）

26.9250

弃权

票数

1,933,400

比例（%）

9.2723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不适用
三、律师见证情况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
律师：李明诗、程其旭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召集人及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
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经股东会表决通过的有关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东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6日

证券代码：600006 证券简称：东风股份 公告编号：2025一036

东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政府补助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获得补助的基本情况2025年6月4日，公司收到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资金10,000,000.00元，占
公司2024年度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的34.29%。

二、补助的类型及其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上述政府补助与公司日常经营活动相关，但不具有可持续性。根据《企业

会计准则第 16号-政府补助》的相关规定，将上述收到的政府补助资金认定为
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该笔政府补助将对公司2025年度的利润产生积极影
响，具体的会计处理以及对公司当年损益的影响最终以审计机构年度审计确认
的结果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东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6日

证券代码：600006 证券简称：东风股份 公告编号：2025一037

东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5月份产销数据快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东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5月份产销数据如下：
单位：辆/台

车型类别

商

用

车

汽车合计

其中：新能源汽车

东风康明斯发动机

轻型货车

客车

客车非完整车辆

产量

本月

11,225
267

232

11,724
3,621

18,168

去年
同

期

10,384
1,261

230

11,875
1,721

15,120

本年累计

53,842
1,875

737

56,454
10,325
90,514

去 年 同
期累计

64,361
3,944

946

69,251
16,274
86,005

累计增
减幅度
（%）

-16.34
-52.46

-22.09

-18.48
-36.56

5.24

销量

本月

9,492
350

231

10,073
1,270

17,943

去年
同

期

10,488
911

216

11,615
1,079

14,924

本年累计

56,463
2,582

814

59,859
8,476

93,584

去 年 同
期累计

64,318
4,700

954

69,972
12,330
87,167

累 计 增
减 幅 度
（%）

-12.21
-45.06

-14.68

-14.45
-31.26

7.36
说明：1、本表为产销数据快报，具体数据以定期报告数据为准；2、东风康明斯发动机有限公司是本公司与康明斯（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分

别持有50%股份的合资公司。
东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6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63元（含税）
●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Ａ股

股权登记日

2025/6/13
最后交易日

－

除权（息）日

2025/6/16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5/6/16
● 差异化分红送转：否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 2025年 5月 19日的 2024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

过。
二、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24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
股东。

3.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401,000,000股为基数，每股派发

现金红利0.63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252,630,000元（含税）。
三、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Ａ股

股权登记日

2025/6/13
最后交易日

－

除权（息）日

2025/6/16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5/6/16
四、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除公司自行发放对象外，其他股东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

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
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
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自行发放对象
以下5名股东的现金红利由公司直接发放：何金辉、安吉中力恒之控股有限

公司、安吉中前移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安吉中搬云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安吉中平衡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本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个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根据

《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
101号）和《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
知》（财税[2012]85号）的有关规定，股东持股期限（持股期限是指个人从公开发
行和转让市场取得上市公司股票之日至转让交割该股票之日前一日的持有时

间）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
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
年（含1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上述所得统一适用20%的税率计
征个人所得税。

按照上述通知规定，本公司派发股息红利时，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每
股派发现金红利为0.63元（含税）；待其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
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其资金账户中扣收并
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本公
司，本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2）对于持有本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的个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
《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
[2012]85号）有关规定，解禁后取得的股息红利，按照该通知规定计算纳税，持股
时间自解禁日起计算；解禁前取得的股息红利暂减按 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
适用 20%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即按 10%的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税后每股
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人民币0.567元。

（3）对于持有本公司股票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以下简称QFII）股东，由
本公司根据国家税务总局于2009年1月23日颁布的《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
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
号）的规定，按照10%的税率统一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本公司委托中国结算上
海分公司按照税后每股0.567元派发现金红利。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红利收
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
机关提出申请。

（4）对于通过沪股通投资公司A股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
人），其股息红利将由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照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
以人民币派发，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监会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
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 号）的规定，公司按照
10%的税率代扣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0.567元。对于香
港市场投资者中属于其他国家税收居民且其所在国与中国签订的税收协定规
定股息红利所得税率低于 10%的，企业或个人可以自行或委托代扣代缴义务
人，向上市公司主管税务机关提出享受税收协定待遇的申请，主管税务机关审
核后，应按已征税款和根据税收协定税率计算的应纳税款的差额予以退税。

（5）对于持有公司股票的其他法人股东及机构投资者，本公司将不代扣代
缴企业所得税，由纳税人按税法规定自行判断是否应在当地缴纳企业所得税，
公司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税前每股人民币0.63元（含税）。

五、有关咨询办法
关于本次权益分派事项如有疑问，请通过以下联系方式咨询：
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572-5333958
特此公告。

浙江中力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6日

证券代码：603194 证券简称：中力股份 公告编号：2025-035

浙江中力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证券代码：600755 证券简称：厦门国贸 公告编号：2025-42

厦门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6月5日(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仙岳路4688号国贸中心5层

会议室(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770
885,372,583

40.8483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副董事长蔡莹彬先生主持。会议召集、召开及

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1、公司在任董事8人，出席7人，董事长高少镛先生因公务原因请假；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3、董事会秘书出席本次会议；部分高管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一)非累积投票议案1、议案名称：《公司董事会2024年度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876,400,782
比例（%）

98.9866

反对

票数

8,422,237
比例（%）

0.9512

弃权

票数

549,564
比例（%）

0.0622
2、议案名称：《公司监事会2024年度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876,407,882
比例（%）

98.9874

反对

票数

8,427,938
比例（%）

0.9519

弃权

票数

536,763
比例（%）

0.0607
3、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876,382,882
比例（%）

98.9846

反对

票数

8,399,737
比例（%）

0.9487

弃权

票数

589,964
比例（%）

0.0667
4、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876,795,953
比例（%）

99.0312

反对

票数

8,344,537
比例（%）

0.9424

弃权

票数

232,093
比例（%）

0.0264
5、议案名称：《公司2025年中期利润分配计划》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876,732,353
比例（%）

99.0241

反对

票数

8,411,137
比例（%）

0.9500

弃权

票数

229,093
比例（%）

0.0259
6、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876,332,100
比例（%）

98.9789

反对

票数

8,560,737
比例（%）

0.9669

弃权

票数

479,746
比例（%）

0.0542
7、议案名称：《公司2025年度预算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876,258,682
比例（%）

98.9706

反对

票数

8,391,037
比例（%）

0.9477

弃权

票数

722,864
比例（%）

0.0817
8、议案名称：《关于续聘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876,072,382
比例（%）

98.9495

反对

票数

8,649,137
比例（%）

0.9768

弃权

票数

651,064
比例（%）

0.0737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9、关于选举郑永达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比例（%）
是否当选

9.01 郑永达 867,218,285 97.9495 是

10、关于选举吴晓强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10.01
议案名称

吴晓强

得票数

866,802,817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比

例（%）

97.9026
是否当选

是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00
9.01
10.00
10.01

议案名称

《公司董事会 2024 年度工作
报告》

《公司监事会 2024 年度工作
报告》

《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
及其摘要

《公司 2024 年年度利润分配
方案》

《公司 2025 年中期利润分配
计划》

《公司 2024 年度财务决算报
告》

《公司2025年度预算案》

《关于续聘 2025 年度审计机
构的议案》

关于选举郑永达先生为公司
第十一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郑永达

关于选举吴晓强先生为公司
第十一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吴晓强

同意

票数

36,324,201
36,331,301
36,306,301
36,719,372
36,655,772
36,255,519
36,182,101
35,995,801

27,141,704

26,726,236

比例（%）

80.1929
80.2086
80.1534
81.0653
80.9249
80.0413
79.8792
79.4679

59.9207

59.0035

反对

票数

8,422,237
8,427,938
8,399,737
8,344,537
8,411,137
8,560,737
8,391,037
8,649,137

比例（%）

18.5937
18.6063
18.5441
18.4222
18.5692
18.8995
18.5248
19.0947

弃权

票数

549,564
536,763
589,964
232,093
229,093
479,746
722,864
651,064

比例（%）

1.2134
1.1851
1.3025
0.5125
0.5059
1.0592
1.5960
1.4374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1、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均获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福建天衡联合律师事务所
律师：黄臻臻、廖明骐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会议召集人的

资格、表决程序等事宜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
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厦门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6日

● 上网公告文件1．福建天衡联合律师事务所关于厦门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
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报备文件1．厦门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600755 证券简称：厦门国贸 公告编号：2025-43

厦门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厦门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 2025年度

第九次会议通知于2025年5月30日以书面方式送达全体董事，本次会议于2025
年 6月 5日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到董事 9人，实到董事 9人。
会议由董事长高少镛先生主持，全体监事及董事会秘书列席了会议。会议的通
知、召开及审议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与会董事经审议，通过如下议案：1.《关于调整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选举郑永达先生为公司董事，公司第十一届董事

会预算委员会、战略与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及提名委员会成员相应调整。调整后
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预算委员会、战略与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及提名委员会构成
如下：

委员会

预算委员会

战略与可持续发展委员会

提名委员会

召集人

刘峰

郑永达

彭水军

委员

刘峰、郑永达、张文娜

郑永达、高少镛、曾源、蔡莹彬、肖伟、戴亦一、彭水军

彭水军、刘峰、郑永达

各专门委员会委员任期与其董事任期一致。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厦门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6月6日● 报备文件1．厦门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2025年度第九次会议决议

证券代码：003018 证券简称：金富科技 公告编号：2025-025

金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1、本次股东会不存在否决议案的情形。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6月5日（星期四）下午15:00。
（2）网络投票时间：1）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6月5日的交易时间，即9:15一9:25，9:30一11:30 和13:00一15:00；2）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 6月 5日（现场股东会召开当日）上午 9:15，结束时间为 2025年 6月 5日（现场股东会结束

当日）下午15:00。2、现场会议地点：广东省东莞市厚街镇恒通路10号金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3、召开方式：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5、主持人：董事长,总经理陈珊珊女士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金富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7、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总体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66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

司股份数合计为183,907,89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260,000,000 股的70.7338％。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60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 491,595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91％。
（2）股东现场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6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合计为183,416,3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0.5447％。
现场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0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 0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3）股东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60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合计为 491,59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91％。
通过网络投票表决的中小股东共60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491,595 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0.1891％。
（4）公司董事、监事、高管通过现场及视频会议方式和见证律师参加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一）议案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对以下议案进行了表决：1.00《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及相关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总表决情况：
同意183,803,19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31％；反对94,5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14％；弃权 10,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86,89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8.7020％；反对94,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2231％；弃权10,2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10,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749％。2.01《关于修订＜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总表决情况：
同意183,803,49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32％；反对103,7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64％；弃权 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87,19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8.7630％；反对 103,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0946％；弃权7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24％。2.02《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总表决情况：
同意183,803,69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33％；反对103,5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63％；弃权 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87,39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8.8037％；反对 103,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0539％；弃权7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24％。2.03《关于修订＜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总表决情况：
同意183,812,69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82％；反对74,0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02％；弃权 21,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96,39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0.6345％；反对74,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0530％；弃权21,2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3125％。2.04《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总表决情况：
同意183,812,69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82％；反对94,5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14％；弃权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96,39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0.6345％；反对94,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2231％；弃权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24％。2.05《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总表决情况：
同意183,812,69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82％；反对94,5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14％；弃权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96,39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0.6345％；反对94,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2231％；弃权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24％。2.06《关于修订＜防范控股股东及关联方资金占用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总表决情况：
同意183,812,69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82％；反对94,5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14％；弃权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96,39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0.6345％；反对94,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2231％；弃权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24％。2.07《关于修订＜会计师事务所选聘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总表决情况：
同意183,812,69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82％；反对94,5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14％；弃权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96,39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0.6345％；反对94,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2231％；弃权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24％。3.00《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会议采取累积投票的方式选举陈珊珊女士、陈婉如女士、熊平津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
独立董事，任期自本次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总表决情况：3.01.候选人：选举陈珊珊女士为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183,417,943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336％3.02.候选人：选举陈婉如女士为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183,460,34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566％3.03.候选人：选举熊平津先生为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183,418,94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34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3.01.候选人：选举陈珊珊女士为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1,643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342％3.02.候选人：选举陈婉如女士为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44,04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9586％3.03.候选人：选举熊平津先生为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2,64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370％

表决结果：陈珊珊女士、陈婉如女士、熊平津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提案4.00《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会议采取累积投票的方式选举张钦发先生、陈刚先生、李丽杰女士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

董事，任期自本次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总表决情况：4.01.候选人：选举张钦发先生为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183,418,93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341％4.02.候选人：选举陈刚先生为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183,470,33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621％4.03.候选人：选举李丽杰女士为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183,427,9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39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4.01.候选人：选举张钦发先生为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2,63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364％4.02.候选人：选举陈刚先生为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54,03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9922％4.03.候选人：选举李丽杰女士为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11,6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674％
表决结果：张钦发先生、陈刚先生、李丽杰女士当选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二）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会审议的议案中，议案1为特别决议，已获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审议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康达（深圳）律师事务所
（二）见证律师姓名：刘新桐、洪晨晨
（三）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人员的资格、表

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均为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1、金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2、北京市康达（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金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的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金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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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职工代表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金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
及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等公司制度的规定，公司于2025年6月5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
合通讯方式召开2025年第一次职工代表大会，经与会职工代表审议通过并形成以下决议：选举
张铭聪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简历详见附件），其将与公司股东会选举产生的
六名非职工代表董事共同组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上述职工代表
董事的选举和任职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有关规定的要求。

本次选举完成后，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
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特此公告。
金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6日
附件：
张铭聪先生，公司董事兼总经理助理，1987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学

历。曾任东莞市百思特服饰有限公司外贸业务员、金富包装员工；2012年11月起在金富有限任
职，历任副总经理助理、总经理助理、董事会秘书兼总经理助理、监事会主席，现任公司董事兼总
经理助理、内审部负责人、翔兆科技董事。

截至本公告日，张铭聪先生通过金盖投资间接持有公司股份6万股，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持有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没有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
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
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
董事的情形。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经在最高人
民法院网站失信被执行人目录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
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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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董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金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6月5日分别召开了2025年第二次临时
股东会和2025年第一次职工代表大会，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
案》、《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的议
案》。在股东会、职工代表大会完成第四届董事会选举后，公司于同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一
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
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董事会换届选举情况
（一）董事会成员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由7名董事组成，其中非独立董事4名（含职工代表董事1名）、独立董事3

名，成员如下：1、非独立董事：陈珊珊女士（董事长）、陈婉如女士、熊平津先生、张铭聪先生（职工代表董事）2、独立董事：张钦发先生、陈刚先生、李丽杰女士
以上董事会成员的任期自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任期三年。董事

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
一。独立董事的人数比例符合相关法规的要求，三名独立董事的任职资格与独立性均已经深圳
证券交易所审查无异议。

（二）第四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
董事会专门委员会

审计委员会

战略委员会

提名委员会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主任委员（召集人）

陈刚

陈珊珊

张钦发

李丽杰

委员

陈刚、张钦发、陈婉如

陈珊珊、熊平津、张钦发

张钦发、陈珊珊、李丽杰

李丽杰、陈婉如、陈刚

以上各专门委员会委员的任期与第四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特此公告。

金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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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金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5年 6月 5日召开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会，选举产生公司第四届董事会成员，为保证董事会工作的衔接性和连贯性，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第一次临时会议于当日以电话和口头的方式发出，会议于2025年6月5日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
召开。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 7 人，实际出席董事 7 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由
董事陈珊珊女士召集并主持。本次会议的出席人数、召集、召开程序和议事内容均符合《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1、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及巨

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完成董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2、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及巨

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完成董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3、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经公司董事长提名，同意聘任陈珊珊女士为公司总经理，任期自本次董事会通过之日起至第

四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及巨

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经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4、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
经公司总经理提名，同意聘任熊平津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任期自本次董事会通过之日起至

第四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及巨

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经提名委员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5、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经公司董事长提名，同意聘任吴小霜女士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自本次董事会通过之日起

至第四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及巨

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聘任董事会秘书的公告》。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经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6、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谢海桐女士为证券事务代表，协助董事会秘书开展工作，任期自董事会

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及巨

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7、审议通过《关于制订〈董事离职管理制度〉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及巨

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董事离职管理制度》。
表决结果：同意票7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三、备查文件1、《金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决议》；2、《金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决议》；3、《金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金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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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金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6月5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临
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

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进行资格审查，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陈珊珊女士为公司总经理；经董事
会提名委员会和审计委员会资格审查，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熊平津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上述人
员任期自本次董事会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上述人员简历详见附件。

特此公告。
金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6日
附件：1、陈珊珊女士，公司董事长、总经理。1990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

历。2011年6月起在金富有限任职，历任金富有限采购员、采购负责人，2016年6月起担任公司
董事、采购负责人，2017年5月起至今担任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目前同时兼任湖南金富执行董
事兼总经理、迁西金富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四川金富执行董事兼经理、翔兆科技董事长、金盖投资
及倍升投资执行事务合伙人。

截至本公告日，陈珊珊女士通过金盖投资和倍升投资间接持有公司股份120万股，通过金盖
投资和倍升投资合计控制公司5.77%的股权。陈珊珊女士与陈金培先生、陈婉如女士系公司实际
控制人，三人签署了《一致行动协议》，合计控制公司70.16%的股权。陈珊珊女士与陈婉如女士为
母女关系，与陈金培先生为父女关系，除此之外，陈珊珊女士与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
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
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
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
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曾
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失信被
执行人目录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
件。2、熊平津先生，公司董事、财务总监。1984年出生，中国国籍，中共党员，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本科学历，高级会计师。曾任华塑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财务经理、中国南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高级
财务经理、广州海科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财务总监。2024年8月入职本公司，现任公司董事、财务
总监。

截止本公告日，熊平津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5%以上股
份的股东及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没有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
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
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曾
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失信被
执行人目录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熊平津先生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
求的任职条件。

证券代码：003018 证券简称：金富科技 公告编号：2025-030

金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聘任董事会秘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金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6月5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临
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经公司董事长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
资格审查，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吴小霜女士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自本次董事会通过之日起至
第四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吴小霜女士具备任职董事会秘书相关的专业知识、工作经验和管理能力，其任职资格符合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要求，并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吴小
霜女士简历详见附件。

董事会秘书吴小霜女士的联系方式如下：
电话：0769-89164633
传真：0769-39014531
电子邮箱：Jinfu@jinfu-group.com
联系地址：广东省东莞市厚街镇恒通路10号
特此公告。

金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6日

附件：
吴小霜女士，董事会秘书，1982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本科学历，持有国家法律职

业资格证书。2007-2019年，曾任深圳市皇庭国际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证券事务部副总经理、
证券事务代表。2019年5月起在公司任职，担任证券事务代表兼法务负责人，现任公司董事会秘
书兼法务总监。

截至本公告日，吴小霜女士未直接或间接持有本公司任何股票，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持有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没有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
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
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
管理人员的情形。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经在最
高人民法院网站失信被执行人目录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
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证券代码：003018 证券简称：金富科技 公告编号：2025-031

金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聘任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金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6月5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临时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同意聘任谢海桐女士为证券事务代表，
协助董事会秘书开展工作，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谢海桐女士其任职资格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
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要求，并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
发的董事会秘书培训证明。谢海桐女士简历详见附件。

证券事务代表谢海桐女士的联系方式如下：
电话：0769-89164633
传真：0769-39014531
邮箱：Jinfu@jinfu-group.com
联系地址：广东省东莞市厚街镇恒通路10号
特此公告。

金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6日

附件：
谢海桐女士，证券事务代表，1996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中共党员，本科学

历。2023年7月入职本公司，任证券事务专员，现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截止本公告日，谢海桐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持股 5%以上

的股东以及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经核实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未
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也未受到中国证监
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或证券交易所惩戒情形，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要求的任职条件。


